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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8C_E8_8A_82_E3_c25_21194.htm 九、社会主义经济制

度 宪法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

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

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宪法保证公有

制经济的主体地位。 全民所有制经济是指生产资料归社会全

体成员所有，由国家为代表，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所有制形

式。因此，全民所有制经济亦叫做国有经济。它的内容为：

国有企业。国家控股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

中的国有资产部分，还有宪法第九条规定的：“矿藏、水流

、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徐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

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

宪法第十条规定的：“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同时还

包括法律规定应属于国家所有的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宪

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

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国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总结

了经验，适应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需要，1993年，

全国人大对宪法进行局部修正，把“国营经济”、“国营企

业”改为“国有经济”、“国有企业”，从而表明了所有权

和经营管理权的分离。宪法修正案第八条还规定：“国有企

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主经营”，并删去了“在服从

国家的统一领导和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因而改变

了过去由国家直接向企业下达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做法，使企



业的活动根据法律的规定，纳入市场调节的范围。这个改变

为国有经济带来了活力。 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另一种形式是劳

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由

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及其产品的公有

制经济。 根据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

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在我国的

城镇，宪法规定：“城镇中的手工业、工业、建筑业、运输

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的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都是社会

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

组织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

展。”宪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

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

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

” 宪法在保护公有制经济的同时，还要保护非公有制经济，

即保护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在中国境

内的外国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等的合法权益。 劳动者个体经

济是指城乡个体劳动者占有少量生产资料和产品、依靠自己

劳动为基础的一种经济形式。 私营经济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

人所有，雇工在法定人数以上的营利性经济组织。私营企业

有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形式。1988年通过

的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

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1999年通过第十六条修正案，进一

步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

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

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2004年，第



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又把该条第二款修改为：“国家保

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

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 “三资”企业是指在中国境

内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等。 

宪法第十八条规定：“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和其他外国经

济组织以及中外合资经营的企业，都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法律。它们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的保护。” 同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我国坚持按劳分

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是我国

现阶段分配制度的主要形式。所谓多种分配方式，主要指私

营企业主、“三资”企业有关人员的资本运作所得，公民个

人的投资或者股票、证券等的收益，银行存款的利息收益，

等等。这种同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分配形式，把按劳分配

和允许并鼓励资本、生产资料、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

配相结合，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我国宪法在

保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的同时，也要确认私有财产不可侵犯

，对财产的征用必须予以补偿。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的

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

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

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 我国自1953年以来，一直实行计划经济。党的十二大提出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理念。现行宪法在1982年公布

的时候，第十五条写道：“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

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

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1992年初，邓



小平在南方讲话中进一步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

有市场。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

的建议，通过了第七条宪法修正案，把宪法原来的第十五条

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

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扰乱社会经济秩序。”1999年，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

通过宪法修正案第十二条，又在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增写

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此列入了国家根本任务的

表述之中。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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